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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苏开大学科〔2021〕2号 

 

 

 

关于组织开展 2021年学士学位授权专业 

增列审核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： 

根据《省学位委员会省教育厅关于调整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增

列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学位字〔2015〕6 号）（附件 1）文件精

神，学校自行开展 2021 年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增列审核工作，省

学位委员会将对我校审核情况进行复核。根据疫情防控实际情

况，学校安排专家评审时可采用网络评审或通讯评审方式进行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审核对象 

接受本次学士学位授权增列审核的专业有：艺术教育、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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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务、市场营销、环境科学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、学前教育。 

二、 审核标准 

《江苏开放大学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评审指标体系》（附件 2） 

三、 审核程序 

2021年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增列审核工作安排如下： 

（一）各受评专业所在学院成立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增列审核

领导小组，受评专业成立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增列审核工作小组，

明确参与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增列审核工作人员名单和工作职责，

学院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报学科建设处备案；学科建设处负责解读

《江苏开放大学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评审指标体系》。 

（二）各受评专业需准备： 

1.申请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简况表（附件 3）； 

2.江苏开放大学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自评报告（附件 4）； 

3.支撑材料（有独立成册的目录，学科建设处提供材料编码

规则）（附件 5）； 

4.专业实验室； 

5.江苏开放大学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增列审核自评得分表（附

件 6）； 

6.专业建设情况汇报 PPT。 

（三）学院组织人员对受评专业学士学位授权增列审核材料

进行初审，受评专业根据反馈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完善。 

（四）学院组织专家（校外 3人，校内 2人）对受评专业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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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学位授权增列审核材料及专业实验室等进行校内预评审，受评

专业根据专家反馈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完善。 

（五）学科建设处组织专家（校外 5人）对受评专业开展学

士学位授权增列实地评审，主要流程为： 

1.召开评审会议，听取申请专业自评情况汇报，约 15分钟； 

2.集中评阅有关申报材料，抽检教育教学档案，并就有关问

题提问答疑，约 45分钟； 

3.实地考察专业实验室、图书资料室和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

情况等，约 20分钟； 

4.分别召开教师、管理人员和应届毕业生代表座谈会，约 40

分钟； 

5.在充分讨论、评议的基础上投票表决，形成评审意见，填

写《江苏省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评审意见表（含评审专家组名单）》

（附件 7），约 30分钟； 

6.专家组向学校相关部门和院系反馈专业评审意见和建议，

约 30分钟。 

（六）各受评专业根据专家组反馈的意见和建议继续修改完

善，并按要求将审核材料提交到学科建设处，由学科建设处负责

完成材料的统一报送，主要包括： 

1.申请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简况表； 

2.江苏省学士学位授权专业专家评审意见表（含专家组名

单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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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申请学士学位授权专业汇总表（附件

8）； 

4.申报专业审批文件扫描件。 

四、 其他事项 

（一）请有关学院高度重视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增列审核工

作，具体评审时间和评审材料提交时间另行通知。 

（二）2021年及以后招收首批本科生的新增本科专业按《关

于印发江苏省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苏教规

〔2020〕3号）（附件 9）和《关于印发江苏开放大学学士学位授

权与授予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苏开大〔2020〕115号）（附件 10）

要求执行，在首批本科生入学后当年向省学位委员会提出学士学

位授权申请，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 

联 系 人：许玲，杨英 

联系电话：86265388 

联系邮箱：727770807@qq.com 

 

附件：1.省学位委员会省教育厅关于调整学士学位授权专业

增列审核工作的通知 

2.江苏开放大学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评审指标体系 

3.申请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简况表 

          4.江苏开放大学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自评报告 

5.支撑材料编码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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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6.江苏开放大学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增列审核自评得

分表 

          7.江苏省学士学位授权专业专家评审意见表（含评审     

专家组名单） 

          8.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申请学士学位授权专业汇总

表 

          9.关于印发江苏省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的

通知 

          10.关于印发江苏开放大学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

办法的通知 

 

 

 

江苏开放大学学科建设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3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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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开放大学学科建设处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3月 1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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